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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詩綠色生活服務有限公司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達成溢利保證

茲提述朗詩綠色生活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的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

三年三月三日的通函以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

（統稱「該等披露」）。

誠如該等披露所載，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朗鴻（南京）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買方」，為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與南京朗郡商業管理有限公司（「第一賣方」）及

北海朗潤商業管理有限公司（「目標公司」）（其中包括）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經修訂）

以收購目標公司的全部股權。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提供公寓經營及管理服務，

管理約 16,000間輕資產委託管理公寓，覆蓋 13個一二線城市。收購事項於二零二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

誠如該等披露所載，第一賣方向買方承諾，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目標公司於

二 零 二 三 年 的 經 審 核 除 稅 後 純 利（ 經 扣 除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將 不 低 於 人 民 幣

26,600,000元（「二零二三年保證溢利」）。

董事會宣佈，目標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除稅後純

利（經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如有））為人民幣 29,402,430.20元，超過二零二三年保證

溢利。

承董事局命

朗詩綠色生活服務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田明

香港，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由執行董事田明先生、吳旭先生及薛媛女士，非執行董事

L iu Yong先生及劉燕女士， 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魯梅女士、黎 樹深先生及

Katherine Rong Xin女士組成。


